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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國立大學教師甲於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提出升等副教授之申請，經系

教評委員會、院教評委員會、校教評委員會審議後，均決議該升等案不

通過。在該評議程序中，系教評委員會及院教評委員會均僅通知甲師決

議結果為不通過，得於一定期間內對決議結果提出申覆，但未有任何說

明及理由，亦未附上會議紀錄。甲師主張系、院教評委員會應提出評議

理由及會議紀錄，供其閱覽，否則無法提出對自己實質有利的申覆內容。

該系、院教評委員會則認為其決議為行政內部擬稿，非行政處分，不必

提供給甲師閱覽。試問：甲師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二、甲為 A 大學之專任教師。A 大學於民國 105 年 9 月接獲乙學生通報甲師

疑似性騷擾行為後，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調查報告，經該校性

平會調查後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作成決議：甲師多次碰觸乙生隱私部位

並寄發色情圖片予乙生，該行為已達性騷擾情節重大，依教師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4 項規定，予以解聘，於甲師解聘尚未生效前，移送

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學校教評會）予以停聘。A 大學於 106 年 1

月 20 日以 B 函通知甲師並報請教育部同意。教育部以 106 年 6 月 13 日

C 函（下稱原處分）回復 A 大學，同意照辦。A 大學以 106 年 6 月 16 日

函通知甲師，自該函送達之次日起生效。甲師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

到駁回。甲師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試問：行政法院得否推翻 A 大學

性平會調查報告中對事實部分的認定？（25 分）

附錄教師法條文：

第 14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

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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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

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

教師之必要。

教師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免報主

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之限制。

教師有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

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教師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有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

三、甲為 A 警察局轄下某分局之警員。甲擬報考中央警察大學（下稱警大）

110 學年度某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全時生，填具「報考在職全時生申請表」，

請求 A 警察局審查其報考資格並選送其應試，經 A 警察局以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B 函（下稱系爭函）回復略以：A 警察局援例採一致性限制報考

在職全時進修碩士班，並退還甲上開申請表，不予個案審核。甲提起申

訴，經 A 警察局作成申訴決定略以：「考量治安維護警力需求、員警身心

照護及勤務合理正常化，A 警察局採限制報考在職全時進修之行政管理

措施，並依規定於 110 年 1 月 29 日函告周知，未有違誤。」甲不服提起

再申訴，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駁回，甲繼而提起行政

訴訟，聲明：確認系爭函違法。試問：行政法院應如何決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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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務人員保障法條文：

第 77 條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

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離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項規定提起申

訴、再申訴。

第 78 條

申訴之提起，應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服務

機關為之。不服服務機關函復者，得於復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

再申訴。

前項之服務機關，以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權責處理機關為準。

第 79 條

應提起復審之事件，公務人員誤提申訴者，申訴受理機關應移由原處分機關依復審

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員。

應提起復審之事件，公務人員誤向保訓會逕提再申訴者，保訓會應函請原處分機關

依復審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員。

四、甲為私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係於民國 84 年間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改制後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准予籌設創校。

國教署於 107 年 2 月 23 日向甲學校發出 A 函，依私立學校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命甲學校停辦。嗣後甲學校未能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

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所定期限，於 111 年 1 月 16 日

前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或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而且未依規

定主動陳報國教署核定解散，經國教署於 111 年 6 月 8 日以 B 函（下稱

原處分）依私立學校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令甲學校即日起辦理解散。

甲學校不服，對原處分提起訴願，並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經行政法

院以 C 裁定駁回。甲學校對 C 裁定不服，遂提起抗告。試問：本案有無

停止執行之必要？（25 分）

附錄私立學校法條文：

第 70 條

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

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

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

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

前項情形，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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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條

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

立學校後，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法人主管機關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徵

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學校法人依第一項規定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時，原依

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者，免依該法規定處罰，其應追補之土地增值

稅，准予記存，並於該土地下次移轉時，一併繳納之。但下次移轉係因變更後之財

團法人解散，且其捐助章程已明定該土地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者，免徵之。

前項記存之土地增值稅，於該土地移轉時應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受償。

第 72 條

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解散：

一、私立學校依第七十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

整頓改善。

二、符合捐助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三、將全部財產捐贈政府或其他學校法人。

四、依規定進行合併而須解散。

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

解散：

一、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而未依規定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

二、未報經核准，擅自停辦所設私立學校或停止招生。

三、經依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命所設私立學校停辦而未停辦。

學校法人於解散、清算開始前，本於教職員工聘僱契約所積欠應支付之薪資、資遣

費，應最優先受清償。


